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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  

 
(国办发〔201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9年，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部署，组织开展

了“安全生产年”活动，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执

法、治理和宣传教育行动（以下简称“三项行

动”），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安全保

障能力和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以下简称

“三项建设”），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但是，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非法

违法、违规违章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安全生产

基础仍然薄弱，安全管理不严不实等问题在一

些地方和单位还比较突出。为进一步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继续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年”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

理念，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以

预防为主、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为重点，深化

“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促进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继续下降，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

生，实现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突出预防为主，着力做好事故防范 

  （一）完善事故防范制度。进一步完善产

业政策，淘汰落后及安全性能低的生产技术、

工艺和装备；加强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严

格安全许可制度，严把技改和新建项目安全准

入关。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大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严格执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现场安

全管理制度。继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重大

隐患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并建立隐患整改评

价制度。建立完善各级各类危险源、事故隐患

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报体系。要加大职业危害治

理，改善生产作业环境和条件。 

  （二）深化安全专项整治。继续深化道路

交通运输、煤矿、建筑施工、铁路交通、金属

与非金属矿山、消防和工商贸其他等7个重点行

业，以及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

水上交通、民航、农业机械、冶金等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治理整顿。扎实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动

态监管系统建设，继续治理超员、超载、超

速、超限和酒后驾车运营。切实加强铁路运输

安全管理。认真开展建筑施工防范坍塌、坠落

等事故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

序。深入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

筑、“三合一”、“多合一”生产经营场所为

重点，以建筑消防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安全

整治。其他各行业也要针对排查的安全隐患，

逐一制定落实整改责任和具体措施。 



  （三）推进煤矿瓦斯防治和整顿关闭。落

实瓦斯抽采利用的各项政策和技术措施，强化

以先抽后采为重点的瓦斯治理工作。积极推进

小煤矿资源整合、改造重组和关闭，支持大型

煤炭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整

合小煤矿，建立完善小煤矿正常退出机制，确

保实现“十一五”末全国小煤矿控制在1万处以

内的目标。 

  三、突出加强监管，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违

法生产经营行为 

  （一）加强监督检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坚持经常性

监督检查，加强重点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等行为。各地区、各单

位要注重监督防范非法违法生产企业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异地转移，继续非法生产。要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依法落实职工对安全生产的

参与权和监督权，对群众举报的各类非法违法

行为，要及时查处，兑现奖励，并向社会公开

曝光。 

  （二）加大执法力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全监

管、工业和信息化、国土资源、建设、能源、

工商、监察等部门要组织联合执法，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对无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要坚决取缔；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要

停产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条件的，要依

法关闭。对取缔关闭后又擅自生产、私采滥

挖、超层越界开采，停产整顿期间又违规生产

等非法违法行为，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依法

处理。同时，加强跟踪执法，确保执法效果。

要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按照“四不放过”和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严肃查处每一起事故。 

  四、突出落实责任，严格安全问责制度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确保安全投入、管理、装备、培训等措施

落实到位。加强以班组建设为重点的现场安全

管理。完善企业绩效工资制度，加大安全生产

挂钩比重。依法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并配齐专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责任

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对企业及其负

责人给予处罚。对由于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落

实、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要依法从严

处理。 

  （二）严格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安全监管责

任。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行政首长负

责制，重点抓好县乡两级政府安全责任的落

实。要统筹区域经济与安全生产协调发展，加

强安全生产基层和基础建设，建立和落实安全

生产长效机制。要建立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安全

生产责任联系点制度，加强对重点行业（领

域）和企业的安全监督与指导。要完善安全生

产例会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促进安全生产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 

  （三）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职责。要加

强日常监管，把监管工作落实到生产经营的每

一个领域和环节。加强对事故多发易发的重点

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的安全监管，

治理整顿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中违法分包、层层

转包、以包代管的问题。坚持关口前移。综合

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本级政府相关部门、下级政

府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督促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行业管理部门要切实

承担起安全指导管理的职责，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严格行业准入条件，提高行业安全生

产水平，促进安全发展。 

  （四）严格安全目标责任考核。要把安全

生产控制指标细化分解落实到各个行业、地区

和企业，严格通报和考核奖惩制度，对事故多

发地区和单位加大工作督导力度。各相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要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

制度，加大各级领导干部政绩业绩考核中安全

生产的权重和考核力度。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体系之中，制定完善安全生产奖惩制

度，对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要以适当形式予

以表彰。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问责

制，对发生的事故都要严肃查处，对违法违

规、失职渎职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五、加强宣传教育和队伍建设，提高人员

安全素质 

  （一）继续开展安全培训教育。进一步完

善国家和省、市、县四级安全培训体系，强化

企业培训的基础作用。继续抓好企业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和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新进人员

岗前培训工作，强化就业准入制度，加强劳动

监察，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持证上岗制

度，做好对高危行业和中小企业一线操作人员

的培训工作。加强安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完

善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进一步落实

校企合作办学、对口单招、订单式培养等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高危行业企业办好职业学

校，提升各类人才的安全素质和水平。 

  （二）加强安全宣传工作。着力抓好“安



全发展、预防为主”为主题的“安全生产

月”、“安全生产万里行”等各项宣传活动，

推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普及安全

知识。要将安全宣传工作日常化，开展安全生

产和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乡村、

进家庭活动，进一步营造加强安全生产的社会

舆论环境。大力推进建设安全诚信企业、举办

“安康杯”竞赛等安全宣教活动，推行安全发

展示范城市和安全文化建设示范工程。 

  （三）加强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要完

善安全监管监察干部交流制度，注重从基层选

拔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加

强对政府负责人、基层安全监管人员的培训教

育。大力推进安全监管监察“金安”工程信息

化建设，创新安全监管方式方法，提高执法能

力，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解决安全

监管监察队伍建设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激发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造就一

支敢抓敢管、公正廉洁、务实高效的安全监管

监察队伍。 


